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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大提示：以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不构成公

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

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羚锐制药”）拟向河南羚

锐集团有限公司、熊伟先生、冯国鑫先生、吴希振先生、李进先生、叶强先生及

正在筹建的由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资产管理人的民族—羚锐小羚羊

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59,453,030 股，发行价格为 8.41 元/股，拟募集

资金 5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

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本次发行

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1、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分析的假设前提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5 年 9月底实施完毕。 

（2）不考虑发行费用，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为 50,000万元。  

（3）公司 201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17.09 万元,公司预

计 2015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00 万元。此利润值不代表公

司对未来利润的盈利预测，其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状况的变化等

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发行数量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预案中的发行数量，即 59,453,03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

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价格 8.41元/股。 

（5）利润分配 32,133,771.84元，于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次月发放完毕； 

（6）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其他影响。  

（7）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经证监

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8）在预测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及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2、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下：  

项目 2014 年/2014.12.31 
2015 年/2015.12.31 

发股前 发股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7,617.09 12,000.00 12,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4 0.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24 0.218 

每股净资产（元/股） 2.88 2.822 3.3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 7.56% 7.01% 

3、对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

增加。由于募集资金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

加的情况下，如果 2015 年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增长，每

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特此提醒投资者

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拟通

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等措施，提升资产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

填补股东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存储、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和监管银行对募集资金使

用的检查和监督、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2、加快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董事会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募

投项目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核心品种的销售规模和

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在制药行业的竞争实力，优化资本结构，提升企业行业地

位，有利于公司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3、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持续推进品牌建设，不断提升公司的产品研发、销售能力，加强市场开

拓，努力提升公司现有业务水平，扩大公司优势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核心竞争

力。同时，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全面预

算管理，加强投资管理，全面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4、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

公告〔2013〕43 号）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的精神，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审议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

款，进一步明确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分配形式等，

完善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同时，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 年-2017 年）。前

述《公司章程》修正案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 年-2017 年）将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